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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全世界人们对食品安全卫生的日益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发达国家通过不断提高“绿色壁垒”，来限制发展中国家食品农产品的出口，出口企业建立可追溯体系已刻

不容缓。本文介绍了水产品可追溯体系基本情况，并从养殖基地选择、原料验收管理、运输与贮藏管理、

生产批次管理、成品管理、不合格品处理、记录存档等方面介绍了可追溯体系在出口企业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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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食品安全控制方面，国际上通用的方法是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GMP（良好

加工操作规范） 及ISO9000。这些方法主要是对食品的生产、加工环境进行控制，以保证食品在整个生产

过程中免受可能发生的生物、化学、物理因素的危害，将可能发生的危害消除在生产过程中。但是， 这些

手段无法对在流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监控，准确、快速地找出根源所在，从而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减

少对人们健康的更大损害，并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因此，水产品加工企业迫切需要建立适合自己的产品

可追溯体系，对食品从生产到消费的供应链全程进行追踪，并在发生问题后进行追溯。笔者以辖区内某出

口水产品企业为例，将其建立水产品可追溯体系做法进行总结如下。 

1 食品可追溯体系概况 

食品可追溯体系又叫田间可追溯体系，是实现食品从农田到餐桌，或从餐桌到农田都可以相互追溯的

体系。该体系能很好的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使食品安全、安心、健康、绿色。可追溯系统作为质量安全

管理的重要手段，是欧盟为应对疯牛病问题于1997 年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随

着全球性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不断发生，产品追溯系统被应用于食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当中。由于

风险控制手段卓有成效，溯源管理制度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目前在欧盟、日本、新西兰等国家推广力度

很大。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我国也提出要加强农业标准化和食品质量安全

工作，要健全食品农产品标识和可追溯制度，对可追溯体系也越来越重视。 

2 可追溯体系的几点做法 

2.1 养殖基地选择 

作为从农场到餐桌全程质量安全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 水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管理很重要。对

于国内的养殖基地，由检验检疫机构实施备案管理。基地管理要以兽药残留控制为重点，统一进行养殖管



理。此外，要求养殖基地周围环境好，厂区、车间整洁卫生，附近无化工厂、排放管道等潜在污染源。基

地要制定并严格执行养殖池管理制度、捕捞程序以及药物管理制度。养殖池的水源必须经经过权威机构检

测合格。养殖基地对原料虾的收购要有严格的控制程序，对养殖户进行对农兽药残留知识培训。 

此外，对每批原料虾，供应商均应提供用药情况和用药清单并做好相关记录。目前我国对水产品的生

产记录和相应的档案记录有明确的管理规定，这些规定要求在水产品销售的2 年或更长时间内须保存档案

记录，以及要求在养殖过程中严格进行生产记录，如原料的使用情况、生产工艺条件、生产过程中的突发

事件和解决途径、产品销售和库存情况等等。同时， 要方便监管机构的审查，如检验检疫机构的抽查、复

印、检查等。 

2.2 原料验收管理 

2.2.1 来料加工（进口）原料 

应先经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方可进入企业冷库。再由企业质控人员抽取样品，按相关标准进行感

官检验、微生物和理化项目的检验，出具厂检合格单后，本批原料才能投入生产。 

2.2.2 国内采购的原料 

在原料采收前的7-10 天由加工企业品管部从养殖基地取样进行检测。在基地采样时，以划分好的地块

为一个采样区， 每个采样区按25 点采样法均匀采样，混合为1 个样品，同时在采样容器上标明产地、面

积、地号、采样时间。采集的原料样品分别送出口企业所在地检验检疫机构和企业实验室进行检验，出具

合格证明后，并且向供应商索取产地检验检疫机构的检验合格证明，方可下单订购。 

2.3 运输与贮藏管理 

运输的车辆由养殖基地统一调度，运输工具采用集装箱， 箱内要求清洁、无异味，运输时不得与其他

可能污染水产品的物品混装。装箱前检查制冷机械是否正常，温度调至-18℃以下， 并做好记录。同时必

须经过基地管理员确认后方可装货；运输车辆出发前，基地管理员根据采收情况填写“采收运输单”， 并将

“采收运输单”经养殖户确认后交运输车辆司机携带至出口加工厂；车辆到达加工厂后，凭“采收运输单”缷



货，并仔细核对原料数量，如果发现数量不对，及时与基地管理员核对。 

2.4 生产批次管理 

企业应建立以原料批为单元的产品流向登记记录，以便从原料追溯到产品，查找到不合格品的流向，并及

时召回不合格品。 

2.4.1 批次和识别代码的确定 

原料批：用一时间、同一品种，或同一批进口原料为一个原料批。对于来料（进料）加工原料，以报检的

同一“卫生证书” 同一品种为一个原料批。每个原料批确定一个原料识别代码用AAAB 表示，其中AAA 第

几批，B 表示进口还是国产。 

生产批：同一天，同一车间加工的同一批原料加工的产品为一个生产批。生产批识别码的确定：在原料批

识别码前加生产日期如110923003J，表示2011 年生产的第3 批进口原料。 

报检批：以同一批报检单报检的同一品种的产品为一个报检批。报检批识别码以报检批次流水号表示。 

2.4.2 代码标识管理 

外包装箱的批号标识：直接在出口外包装上打印报检批代码、生产批代码以及企业卫生注册号。 

加工过程代码标识：在每一批加工过程中的生长线始末以及各工序的适当位置用标识牌标识批次代码，标

识代码必须清晰，不易丢失，防止不同批号的产品相混。 

贮藏过程批次标识管理：不同批次的原料或产品应分垛堆放，在每一垛上都要有代码标识（包括数重量）。  

2.5 成品管理 

成品包装可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标记，但必须在产品包装箱、袋上明确标记追溯编号、赏味期限、报检批

号、成箱号等便于追溯的相关内容。成品入库后必须以产地、批次为单位挂牌标识，不同产地、批次的产

品不得混放。 

2.6 不合格品处理 

若产品出现兽药残留、质量等不合格情况，出口企业的质量事故调查小组应通过产品识别代码从成品



到原料环节进行追溯，追溯途径是：出口卫生证书—报检单—报检单清单—生产加工记录—原料验收记录—

原料收购来源，进口原料可追溯到进口批的有关信息。确认发生事故产品的识别码并可追溯到产品的生产

日期、生产线，最后追查到加工场责任人。同时，可根据产品识别码追溯到原料的识别代码，进而追溯到

具体的养殖基地、养殖池，以及该产品上面所使用的药物的种类与时间等信息，从而能迅速、准确地找出

问题所在。 

2.7 记录存档 

用于追踪管理的所有记录必须保存2 年以上，以备检索。需要保存的材料主要有药物使用记录、原料

验收单、原料检测抽样记录等加工过程的相关记录等。 

3 结语 

在严格的水产品可追溯体系管理下，从冷库内随便拿出一箱产品，就能根据上面的追溯编号寻找到这

个产品的养殖/ 捕捞地、养殖户、养殖品种、采收期、农兽药使用种类与时间等信息，生产的产品都有了

自己的“身份证”。通过可追溯体系建设，出口企业能很好实现产品从餐桌到田间、田间到餐桌的追溯性，

达到控制产品质量、确保安全的目的，提升出口竞争力， 从而打破日益严峻的技术贸易壁垒。 

对于政府有关监管部门，应支持与帮助食品农产品加工企业尽快建立与国外接轨的可追溯体系，从生

产源头开始抓起确保产品质量安全，不断缩小国内食品农产品与国际市场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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